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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109 學年度醫學系 

系務會議 第 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下午 15：30  

會議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 持 人：陳新源主任 

岀 席 人：陳宗鷹、郭昶志、張恩庭、劉晉宏、楊昆達、李惠春、許永祥、林念璁、

曾國藩(賴昆城代)、徐邦治、王佐輔、丁大清、鄭敬楓、陳培榕、李原傑、

劉岱瑋、蕭仲凱、江元宏、羅彥宇、葉日弌(謝至鎠代)、吳文田、王柏凱、

李 毅、梁忠詔(鄭弘裕代)、謝明蓁、江信仲、余美萱、陳儷今(賴昆城代)、

謝坤叡、吳天元(賴志嘉代)、陳逸婷、蔡立平、蔡任弼、 (敬稱省略) 

列   席：劉淑馨、王如敏、黃眉靜、蕭立萍  

請  假：林子凱、張宇勳、呂紹睿、楊久滕、沈裕智、吳燿光、曾啟育、鄭伊佐、

蘇子軒 

記  錄：葉惠芳 

壹、 主席報告 

1.有關學校擬於 110 學年起規範升等副教授之代表著作須為通訊作者，經院長在

校級會議中提出建議後，目前已暫停修法並請醫學院提出升等副教授等級之教

師有獨立研究能力之說明，剛稍早在隔壁會議室召開教評會有討論此部份，教

評委員也還在思考如何訂定，如有定案，會儘快公告教師知悉。 

2. 有關主要教學醫院的認定，在此次全國公私立醫學院校院長會議中將認定標準

放寬，只要醫學系有超過 10%以上或至少 10 人以上的醫學生選往該醫院進行

必修的內或外或婦或兒科實習，皆認定為主要教學醫院，因此台北、大林及台

中都有可能在此定義下為本系主要教學醫院，未來醫學系接受 TMAC 評鑑時，

各醫院如符合上述定義，皆須符合 TMAC 對於教學的規範，再請各院多幫忙。 

3. 108 學年教學評鑑自評時間：10/5(一)~10/8(四)，惠請老師於時間內完成自評。 

4. 108 學年慈濟大學醫學系畢業生問卷結果分析報告(詳如附件 1)。  

5. 109 級在學人數 64 名，雖然有學生申請課程抵免，但實驗課空間是否不足，要

煩教師們預先考量、規劃。 

6. 109 年醫學系國考:

 

109 年醫師(二)應屆/非應屆及格率統計 



 2 

 

 資料來源: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秘書處 

7. 各單位活動預告 

日期 活動 地點 

109/10/17(六) 

08:30-12:10 
當我們 YOUNG 在醫起 

大林慈濟醫院 

五樓大講堂 

109/10/17(六) 

18:00 
醫學系系友會 

大林慈濟醫院 

B1 餐廳 

109/10/17(六)13:30- 

10/18(日)12:00 
2020 慈濟醫學年會 大林慈濟醫院 

109/11/14(六)- 

11/15(日) 

2020 臺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 

花蓮慈濟醫院協

力講堂 

 

貳、 議題討論 

案由一：建請修正慈濟大學教師評鑑評分表計分項目(臨床教師適用)案。 

說 明：1. 教師評鑑自 110 學年起，改為二年評核一次，且評核方式亦改變如下： 

 附件 2-1. 教師評鑑施行細則 

 附件 2-2. 教師評鑑評分表 

2. 擬建請修正教師評鑑評分表計分項目(臨床教師適用)，如附件 2-3。 

3. 本案如通過，提送流程：->研發處。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送研發處送相關會議審議。 

委員與研發處詢問結果：(臨床、基礎老師皆適用) 

1. 同一篇著作，如第一及通訊作者皆為本校專任教師，第一及通訊作者皆可認列。 

2. 同一篇著作，如第一或通訊作者有二位以上(Equal contribution)，則須擇一。 

 

案由二：醫學系擬增設核子醫學科案。 

說 明：1. 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3。 

2. 本案如通過，提送流程：院務會議->教務處彙整->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校

務會議->秘書室送董事會。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3 

案由三：醫學系微生物學科及免疫學科擬合併為「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案。 

說 明：1. 微生物學科及免疫學科，除名稱及預算科目(免疫學科僅有行政事務費)分開，

現行運作(科務會議、課程規劃等)皆合併作業，故提出合併。 

 中文：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 英文：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2. 本案如通過，提送流程：院務會議->教務處彙整->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校務

會議->秘書室送董事會。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由四：有關本校擬於醫學院下增設「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計畫，該計畫影響醫學

系藥毒碩士班運作之討論狀況報備。 

說 明：藥理暨毒理學碩/博班支持學校政策，樂觀其成學校欲新設立「臨床藥學研究

所碩士班」。然而，因應新設立「臨床藥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原藥毒碩士班「臨

床藥學組」課程分組可能直接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藥毒碩士班招生與教師

授課等問題。此外，本單位部分教師若支援此新設研究所時，建議也應當同

步考量本單位師資在原醫學系以及藥毒碩博班中相關藥理學等即有課程之安

排，亦需考量到本學科欲支援新系所之教師是否也能符合新設立「臨床藥學

研究所」師資及專長等相關問題，希望能以最低影響程度以及能符合新設立

系所之申請條件為全盤考量。例如不影響到即將到來的醫學系 TMAC 評鑑等事

務。(附件 6：簡報說明) 

決 議：同意藥理學科及藥理暨毒理學碩/博班之規畫。 

 

案由五：修正「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臨床實習辦法」案。 

說 明：1. 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 4。 

2. 本案如通過，提送流程：三級實習委員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各實習合作醫院需依教育部大學校

院辦理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於

各科教學訓練計劃書明定適當實習時數、照

護床數、夜間實習及次數…等，保障學生良

好的實習環境。 

第三條  

一、各實習合作醫院訓練101級(含)之前入學

之學生，需依教育部實習醫學生臨床實

習指引，保障學生良好的實習環境，且

各科值班數每月至多八班，不可連值。 

二、各實習合作醫院訓練102級(含)之後入學

之學生，需依教育部大學校院辦理醫學

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於各科教

學訓練計劃書明定適當實習時數、照護

床數、夜間實習及次數…等，保障學生

良好的實習環境。 

 

本系自109學年

起，已無七年制

學生，故修改相

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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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修課注意事項： 

一、本系一至四年級必修課程，未通過者不

得修習五年級之臨床學科課程。 

二、已結束之課程，不得申請停修。 

第四條 修課注意事項： 

一、本系一至四年級必修課程，未通過者不

得修習五年級之臨床學科課程。101級

(含)之前入學之學生，五至六年級必修

課程，未通過者不得進入七年級臨床實

習。102級(含)之後入學之學生，五年級

必修課程，未通過者不得進入六年級實

習。 

二、已結束之課程，不得申請停修。 

 

本系擋課辦法

已於108學年修

訂，故配合修改

相關條文。 

第六條 Clerk依本校行事曆為原則進行實習

課程。 

一~四(略) 

第六條 Intern實習期間原則依各教學醫院

之行事曆，Clerk則依本校行事曆為原則進行

實習課程。 

一~四(略) 

五、休假：Intern可年休假7天，但需取得科

部同意且不得超過該科實習天數三分之

一。 

本系自109學年

起，已無七年制

學生，故修改相

關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院實

習委員會會議通過，提送校級學生實習委員

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目前各級實

習委員會議送

審。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送系實習委員會審議。  

案由六：修正「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案。 

說 明：1. 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 5。 

2. 本案如通過，提送流程：三級實習委員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成員如以下所列： 

一、醫學系:系主任、臨床副主任、臨床學

科主任。 

二、教學醫院:各教學醫院之教學部主任。 

三、教師代表:由系主任推派四名。 

四、實習醫學生代表：各年級推派一名代

表列席。開會時除規定人員應出席

外，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五至二十九人，成

員如以下所列： 

一、醫學系:系主任、臨床副主任、臨床學

科主任。 

二、教學醫院:各教學醫院之教學部主任。 

三、教師代表:由系主任推派四名。 

四、實習醫學生代表：各年級推派一名代

表列席。開會時除規定人員應出席

外，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因應學科調

整、主管名單

異動或同時兼

任多科職務等

因素，故刪除

人數。 

 
決 議：照案通過，擬提送系實習委員會審議。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7時 00分) 


